
家 長 守 則 及 須 知  

 

上課時間:    上午班： 星期一至星期五， 上午九時 至 中午十二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下午班： 星期一至星期五， 下午一時三十分 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全日班： 星期一至星期五， 上午九時 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*  學生於每天上課前十五分鐘可進園，放學後十五分鐘内離校; 倘若因事未能準時接送者，請致電與本園聯絡。 

 

體温檢查:   家長每天需為學童檢查體温，若發現學童身體不適，應即時就醫或留在家中休息。 

 

餵藥服務:   餵藥服務只適用於患上非傳染病的全日班學童，家長必需填寫及呈交服藥授權書及服藥指引予校方跟進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請病/事假:  學生如因事或生病請假者，必須由家長填報電子請假申請表或書面通知本園。 

 

飲食政策:   為加強保護患有不同食物敏感的幼兒，本園謝絕接受家長贈送花生、糖果、朱古力、汽水及小啫喱等到校分享或作小禮物 

                    贈送之用。 

 

飾        物:  為學童安全起見，請勿讓學童穿戴飾物、繩繫物及貴重物品回校。  

 

意外受傷:  上課期間倘學生因意外受傷，學校會按個別情況決定是否將學童送院救治，並立即通知學生家長; 如非嚴重，一般由持急救 

                   証書的老師處理患處，然後老師將會填寫受傷記錄及交予家長簽署。 

 

接送學童:  (1) 建立守時的良好習慣是非常重要的，請所有學生必須準時回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(2) 家長接學生放學時必須出示「學生證」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(3) 如家長要委託親屬或朋友到校接學童者， 則須預先與本園聯絡，並提供(親屬或朋友)的姓名，親屬或朋友到校時需出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明文件以便本園核實其 身份；否則本園有權拒絕接放學之要求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(4) 如遺失「學生證」，須立即通知本園。 補領學生證之手續費為港幣 15 元正。 

  

學校假期:  於上學日首天派發該學年之假期表(*已預先張貼在手冊內)，請小心保存，除遇特殊假期，本園將另發通告。倘遇颱風或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暴雨，請家長注意教育局所發出之停課消息。一般而言，三號或以上之 颱風訊號或紅色暴雨警告懸掛時，本園將會停課。  

 

校服:  學生必須穿著本校所指定之校服；此外，為方便學生辨認自己物品，請家長於衣物上加上幼兒的姓名。   

 

全日班: 為使全日班之學生有充足的精神應付全日的學習，用膳後設午睡時間。此外，為個人衛生及整齊起見，學生須準備個人之 

              被套並必須每星期至少帶回家清洗一次。  

 

繳交學費方法:  學費將於每月 10 號透過銀行自動轉賬支付，敬請家長於該日前將學費存入戶口中。逾期者，將被銀行扣取手續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，每月學費是以全年計算，經由教育局核准之收費，不得擅自修改。  

 

退學手續:  學生如欲退學，必須不少於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學校，以便本園辦理退學手續。否則，家長需要繼續繳交下 一個月份之學費。  

 

本園保留有修改及更新的權利，任何新增及更新的守則均會以通告形式通知家長，多謝合作！ . 

 

家長閱後簽署: 本人明白並會遵守貴校之家長守則。  

 

 

學生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:____________________ 


